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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重要事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，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天首发展”）2016

年 10月 20日收到控股股东合慧伟业商贸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慧伟

业”）《通知函》。《通知函》告知本公司控股股东合慧伟业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

与北京浩正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浩正投资”）签订《合同权利转让协议书》

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，协议约定:浩正投资同意自《合同权利转让协议书》签

署之日起，将其与河北省久泰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北久泰”）于 2015

年 5 月 15 日签署的《协议书》项下的全部合同权利（包括但不限于受让取得本

公司 4,000万股股权的权利等）转让给合慧伟业。 

一、合慧伟业与浩正投资签署《合同权利转让协议书》的情况介绍 

合慧伟业与河北久泰于 2013 年 12 月 3 日签署《合作协议》，约定河北久泰

向合慧伟业提供借款及与天首发展 4,000万股股份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股权”）相

关的事项等内容；之后，河北久泰与合慧伟业就上述《合作协议》及标的股权转

让产生纠纷，河北久泰于 2014 年 3 月 6 日提起诉讼，请求合慧伟业偿还 1.22

亿元借款及相应利息，后于 2014 年 9月 24日变更诉讼请求，要求将标的股权过

户至河北久泰； 

浩正投资与河北久泰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签署《协议书》，约定河北久泰将

其在与合慧伟业签署的《合作协议》项下的合同权利转让给浩正投资，转让总价

款为 3.5亿元人民币； 

2016 年 9 月 23 日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6）冀民初 26 号《民事

判决书》，判决合慧伟业将其持有的天首发展 4,000 万股股权变更登记至河北久

泰名下；鉴于合慧伟业将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二审上诉，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，

上述判决内容尚未生效，河北久泰与合慧伟业就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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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了结； 

基于上述情况，2016 年 10 月 20 日，合慧伟业与浩正投资签署了《合同权

利转让协议书》。  

二、北京浩正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

公司名称：北京浩正投资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张硕源 

注册资本：10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4年 05月 16日 

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；资产管理。（1、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不得以公开方式

募集资金；2、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；3、不得发放贷

款；4、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；5、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

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”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

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。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

容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股东情况：自然人张硕源持股 90%，自然人丁耐东持股 10%。 

三、合同权利转让协议书主要条款 

1、浩正投资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将其在与河北久泰签署的《协议书》

项下的全部合同权利（包括但不限于受让取得天首发展 4,000 万股股权的权利

等）转让给合慧伟业，合慧伟业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受让浩正投资在与河北

久泰签署的《协议书》项下的全部合同权利。 

2、上述全部合同权利转让完成后，浩正投资将不再享有其与河北久泰签署

的《协议书》项下的任何合同权利，但浩正投资同意将继续履行其与河北久泰签

署的《协议书》项下的合同义务。 

3、若河北久泰在上述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最终胜诉取得标的股权，基于本协

议第一条之约定及浩正投资与河北久泰签署的《协议书》之内容，合慧伟业将继

续持有标的股权。 

4、本次合同权利转让的对价为人民币 3.8亿元。 

5、双方确认：浩正投资仅将其在与河北久泰签署的《协议书》项下的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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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权利（包括但不限于受让取得天首发展 4,000万股股权的权利等）转让给全

合慧伟业；河北久泰与合慧伟业签署的《合作协议》项下的合同义务（包括但不

限于置出资产赠予义务的履行等）及浩正投资在其与河北久泰签署的《协议书》

相关的其他协议文件项下的合同义务继续由相关方自行承担。  

四、备查文件： 

1、合慧伟业《通知函》 

2、合慧伟业与浩正投资签署的《合同权利转让协议书》 

3、河北久泰与浩正投资签署的《协议书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

 

 


	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，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

